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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 

关于广东长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公开发行 A 股可转换公司债券的 

补充法律意见书（一） 

 

致：广东长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接受广东长青（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的委托，担任发行人公开发行 A 股可转换公司债券并

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以下简称“本次发行并上市”）事宜的专项法律顾问，于

2019 年 2 月出具了《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关于广东长青（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公开发行 A 股可转换公司债券的律师工作报告》（以下简称“《律师工作报

告》”）、《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关于广东长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

行 A 股可转换公司债券的法律意见书》（以下简称“《法律意见书》”）。 

鉴于中国证监会于 2019 年 4 月 3 日出具了 190280 号《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

项目审查一次反馈意见通知书》（以下简称“《反馈通知》”），本所根据《中华

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

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和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的有关规定，按照律师行业公

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对《反馈通知》相关法律问题进行了

补充核查，并出具本补充法律意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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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为《法律意见书》、《律师工作报告》的补充，不一致之处以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为准。本所律师在《法律意见书》、《律师工作报告》中声明的事

项适用于本补充法律意见书。 

除非上下文另有所指，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所使用的简称含义均与《法律意见书》、

《律师工作报告》中使用的简称含义一致。 

本所律师根据现行法律、法规规定，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

勤勉尽责精神，现出具补充法律意见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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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反馈通知》之“一、重点问题”之“7.请申请人说明报告期内行政处罚的情

况。请保荐机构和申请人律师对上述处罚是否构成《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第

九条规定的“重大违法行为”发表意见。” 

（一）核查方式 

1．查阅发行人 2016 年、2017 年、2018 年度审计报告，核查发行人及子公司在

报告期是否存在因处罚而发生的营业外支出情况。 

2．网络查询发行人及子公司所在地的工商、税务、国土房屋管理、安监、质检、

环保、外汇、海关、社保、住房公积金主管部门的官方网站，核查发行人及子公司在

报告期是否存在相关法律法规或因此被行政处罚的记录。 

3．访谈发行人的代表，了解发行人及子公司报告期的业务经营情况，以及是否

存在违反工商、税务、国土房屋管理、安监、质检、环保、外汇、海关、社保、住房

公积金等方面相关法律法规的情况。 

4．查询发行人报告期内依法披露的信息，核查发行人及子公司在报告期内是否

存在违反工商、税务、国土房屋管理、安监、质检、环保、外汇、海关、社保、住房

公积金等方面相关法律法规而受到行政处罚的情况。 

5. 查阅发行人及其子公司取得的报告期内的工商、税务、国土房屋管理、安监、

质检、外汇、海关、社保、住房公积金等主管部门开具的守法证明。 

6．取得发行人出具的承诺函。 

（二）核查情况 

1．报告期内，发行人及子公司受到的行政处罚概况 

根据发行人披露的信息，发行人子公司曲江热电于 2016 年度收到韶关市环境保

护局曲江分局出具的《行政处罚决定书》（韶曲环罚字[2016]5 号），因该集中供热项

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未依法报批即擅自开工建设，被韶关市环境保护局曲江分局依据

《环境保护法》第六十一条、《广东省环境保护条例》第七十二条和《广东省环境保

护厅关于<广东省环境保护条例>的环境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裁量标准》（粤环办

[2016]22 号）的规定处以罚款 14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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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发行人的说明及本所律师核查，报告期内，除曲江热电受到过前述环保处罚

之外，发行人其他子公司不存在被环保或其他主管部门行政处罚的情况。 

2．曲江热电的整改情况 

经核查，发行人子公司已足额缴纳前述罚款 14 万元，曲江经济开发区集中供热

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于 2016 年 11 月 24 日（即接获上述《行政处罚决定书》前）通

过专家评审，该项目于 2017 年 1 月 24 日取得韶关市环境保护局曲江分局出具的《关

于韶关市曲江长青环保热电有限公司韶关市曲江经济开发区集中供热项目（含管网）

环境影响报告书审批意见的函》，于 2017 年 9 月 29 日取得施工许可证，2017 年 10

月 16 日恢复建设，目前依法有序推进。 

3．关于上述处罚是否构成《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第九条规定的“重大违

法行为”的核查 

（1）曲江热电前述被处罚的行为不属于相关规定中“造成较大社会影响或者有其

他严重情节的”的情形 

根据当时有效的《广东省环境保护条例》（2014 修正）第 72 条的规定，“违反本

条例第二十九条第三款规定，建设单位未依法提交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或者环

境影响评价文件未经批准，擅自开工建设的，由负有环境保护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责

令停止建设，处十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罚款，并可以责令恢复原状。” 

根据《广东省环境保护厅关于<广东省环境保护条例>的环境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

裁量标准》（粤环办[2016]22 号）第十八项，“建设单位未依法提交建设项目环境影响

评价文件或者环境影响评价文件未经批准，擅自开工建设的，造成较大社会影响或者

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 18 万元以上 20 万元以下罚款”。据此，曲江热电前述行为不属

于“造成较大社会影响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情形。 

（2）曲江热电已取得主管部门出具的相关证明 

曲江热电于 2016 年 12 月 30 日取得韶关市环境保护局曲江分局开具的证明，证

明曲江热电前述行为“不属于造成较大社会影响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违法行为，情节

轻微，在曲江经济开发区集中供热项目影响评价文件尚未获得前擅自开工建设的行为

未构成对社会公共利益的损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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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曲江热电在发行人总体规模占比较低，前述被处罚行为不会对发行人的经

营构成重大不利影响 

经核查，发行人 2016 年中期净利润为 6,373.05 万元，曲江热电受到的上述罚款

占发行人 2016 年中期净利润的比例约 0.22%。根据 2018 年度经审计的曲江热电的财

务数据，曲江热电的总资产、净资产、营业收入和净利润占发行人合并报表相应财务

数据的比例分别为 3.07%、1.96%、0.00%和-1.09%，占比较低，故曲江热电受到的上

述行政处罚不会对发行人的经营产生重大影响。 

除上述之外，根据发行人及其子公司取得的报告期内的工商、税务、国土房屋管

理、安监、质检、外汇、海关、社保、住房公积金等主管部门开具的守法证明，报告

期内，发行人及子公司不存在违反前述方面相关法律法规而受到各主管部分作出的行

政处罚的情形。 

（三）核查意见 

经核查，本所律师认为，曲江热电上述行政处罚未导致严重的不利影响，发行人

已足额、及时缴纳了罚款，并采取了相应的整改措施，及时消除了相关事项对发行人

的影响，且相关主管部门已出具证明认定曲江热电前述被处罚的行为不属于“造成较大

社会影响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违法行为，未构成对社会公共利益的损害。因此，发

行人子公司曲江热电上述受到相关主管部门行政处罚的情形未违反《上市公司证券发

行管理办法》第九条的规定。 

二、《反馈通知》之“一、重点问题”之“8. 请申请人说明本次募集资金投资的三

个热电联产项目是否涉及特许经营权，如涉及，请说明取得程序是否符合有关规

定。请保荐机构和申请人律师发表核查意见。” 

（一）核查程序 

1. 核查发行人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铁岭项目、永城项目、蠡县项目的会议文件，

以及发行人公开披露的信息。 

2. 核查发行人铁岭项目、永城项目、蠡县项目涉及的政府主管部门的批准文件或

对项目的审查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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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核查发行人铁岭项目、永城项目、蠡县项目的投资协议及补充协议； 

4. 核查政府主管部门对发行人铁岭项目、永城项目的取得合法合规的证明； 

5. 核查发行人蠡县项目涉及的蠡县人民政府及授权部门选定经营者的相关资料。 

6. 取得发行人关于铁岭项目、永城项目、蠡县项目的说明。 

（二）核查情况 

根据发行人 2019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关于公司公开发行 A 股可

转换公司债券方案的议案》、发行人取得的发改主管部门的批准文件，发行人本次可

转债募集资金拟投资铁岭长青生物质热电联产项目新建工程（以下简称“铁岭项目”）、

永城长青生物质能源有限公司生物质能热电联产工程（以下简称“永城项目”）、蠡县

热电联产项目（以下简称“蠡县项目”）等三个热电联产项目。 

1. 关于前述三个项目是否涉及特许经营权的核查 

根据《基础设施和公用事业特许经营管理办法》第三条规定，“本办法所称基础设

施和公用事业特许经营，是指政府采用竞争方式依法授权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法

人或者其他组织，通过协议明确权利义务和风险分担，约定其在一定期限和范围内投

资建设运营基础设施和公用事业并获得收益，提供公共产品或者公共服务。”第五条规

定，“基础设施和公用事业特许经营可以采取以下方式：（一）在一定期限内，政府授

予特许经营者投资新建或改扩建、运营基础设施和公用事业，期限届满移交政府；（二）

在一定期限内，政府授予特许经营者投资新建或改扩建、拥有并运营基础设施和公用

事业，期限届满移交政府；（三）特许经营者投资新建或改扩建基础设施和公用事业

并移交政府后，由政府授予其在一定期限内运营；（四）国家规定的其他方式。”第六

条规定，“基础设施和公用事业特许经营期限应当根据行业特点、所提供公共产品或服

务需求、项目生命周期、投资回收期等综合因素确定，最长不超过 30 年。” 

根据发行人本次可转债的募投项目之铁岭项目、永城项目的投资协议、相关主管

部门的批准文件，发行人在铁岭、永城投资生物质发电项目，项目资金来源为发行人

自筹，铁岭项目、永城项目没有涉及特许经营权的相关事项。 

根据发行人本次可转债的募投项目之蠡县项目的投资协议、相关主管部门的批准

文件，发行人蠡县项目采用“建设-拥有-运营”模式，由发行人项目公司在政府主管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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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特许经营期限内负责投资、建设、运营和维护项目设施，拥有项目设施所有权。该

项目一期的特许经营期限为 30 年，如果投资协议生效后 3 年内建设二期的，二期项

目的特许经营期限与一期项目一致，否则，二期项目的特许经营期限另行约定。据此，

蠡县项目涉及特许经营权的事项。 

2. 前述三个项目的取得过程 

（1）铁岭长青生物质热电联产项目新建工程 

根据发行人提供的资料、公开披露的信息，以及本所律师核查，发行人铁岭项目

的取得过程如下： 

①2015 年 10 月 20 日，发行人与辽宁省铁岭县人民政府（以下简称“铁岭政府”或

“甲方”）签署了《辽宁省铁岭县生物质综合利用项目投资框架协议书》，就公司在铁

岭县投资建设生物质综合利用项目达成框架协议。 

②2016 年 4 月 11 日，发行人与铁岭政府签署《辽宁省铁岭县生物质发电项目投

资协议书》，约定发行人在铁岭县范围内投资生物质发电项目，项目投资总额约 5.1

亿元，项目占地面积约 280 亩。 

③2016 年 4 月 27 日，发行人在铁岭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完成了项目公司铁岭县长

青环保能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铁岭长青”）的注册登记，根据协议约定作为项目公

司实施本项目的投资、建设和运营。 

④2017 年 5 月 31 日，铁岭长青获得辽宁省铁岭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核发的《关

于铁岭长青生物质热电联产项目新建工程项目核准的批复》（铁发改能源[2017]69 号），

核准项目主要建设内容：安装建设 1 台高温高压 1×130t/h 生物质锅炉，配 1×35MW 抽

凝式汽轮发电机组。  

根据铁岭县人民政府出具的《关于铁岭生物质热电联产项目的说明》，发行人铁

岭项目，由发行人与铁岭县政府签署投资协议方式取得该项目合法合规。 

（2）永城长青生物质能源有限公司生物质能热电联产工程项目 

根据发行人提供的资料、公开披露的信息，以及本所律师核查，发行人永城项目

的取得过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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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2016 年 3 月 7 日，发行人与河南省永城市人民政府（以下简称“永城政府”）

签署了《河南省永城市生物质热电联产项目投资合作框架协议》。 

②2016 年 5 月 5 日，发行人与永城政府签署《河南省永城市生物质热电联产

项目投资协议书》，约定发行人在永城境内投资生物质热电联产项目，该项目估算总

投资额约为 5 亿元人民币（项目实际规模及投资以经有权部门的核批文件为准），

项目资金来源为公司自筹。  

③2017 年 7 月 14 日，永城生物质获得永城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核发的《关于永

城长青生物质能源有限公司生物质能热电联产工程项目核准的批复》（永发改能源

[2017]13 号），核准项目主要建设内容：安装建设 1 台高温高压 1×140t/h 生物质锅炉，

配 1×35MW 抽凝式汽轮发电机组。 

根据永城市人民政府出具的《关于永城市生物质热电联产项目的证明》，发行人

永城项目，由发行人与永城市人民政府签署投资协议获得该项目经营权，该项目合法

合规。 

（3）蠡县热电联产项目 

①项目取得过程 

根据发行人提供的资料、公开披露的信息，以及本所律师核查，发行人蠡县项目

的取得过程如下： 

(i)根据蠡县人民政府的决定，因蠡县项目是向特定区域内用热企业提供服务，且

完全由投资人自行筹措资金并承担经营风险，不涉及财政资金的使用。为贯彻公平、

公开、公正的原则，参照《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开展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的指导意见》

（发改投资[2014]2724 号）、《河北省人民政府关于推广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PP）

模式的实施意见》（冀政[2014]125 号）、《基础设施和公用事业特许经营管理办法》

（2015 年 6 月 1 日起施行）中关于引进社会资本的有关原则和精神，蠡县项目采用公

开竞争性方式选择项目投资单位。 

2015 年 6 月 9 日，在河北省保定市蠡县热电联产项目公开评选会议上，所有拟投

资方答辩，行业专家组的提问审定和所有参会的用热企业代表人实名投票推选等程

序，发行人被选定为蠡县热电联产项目投资方。同日，发行人取得蠡县环保局出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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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选通知书》。 蠡县公证处就蠡县热电联产项目公开评选会议现场实施监督，并

出具《公证书》（（2015）蠡证民字第 178 号），认定此活动真实、有效。 

(ii)2015 年 9 月 1 日，根据河北省保定市蠡县人民政府授权，蠡县环境保护局

（以下简称“蠡县环保局”）与发行人签署了《蠡县热电联产项目特许经营协议》，约

定发行人在特许经营区域内投资、建设、运营热电联产项目。  

(iii)根据协议，发行人作为本项目投资方于 2015 年 9 月 1 日依法设立项目公司广

东长青（集团）蠡县热电有限公司。项目公司设立后，项目公司自动享有协议项下的

特许经营权，由项目公司在特许经营期内设计、建设、运营和维护项目设施，拥有项

目设施所有权。  

(iv) 2017 年 8 月 3 日，蠡县热电获得河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核发的《关于广东

长青（集团）蠡县热电有限公司蠡县热电联产项目核准的批复》（冀发改能源[2017]977

号）。 

(v) 2018 年 5 月 11 日，蠡县热电获得河北省环境保护厅核发的《关于蠡县热电联

产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的批复》（冀环评[2018]220 号）。 

②项目取得程序的合规性分析 

根据发行人提供的资料、出具的说明，发行人蠡县项目系由河北省保定市蠡县人

民政府授权蠡县环境保护局作为实施机构，通过公开竞争方式、民主决策选定发行人

为特许经营者。 

根据《基础设施和工用事业特许经营管理办法》第三条，“本办法所称基础设施和

公用事业特许经营，是指政府采用竞争方式依法授权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法人或

者其他组织，通过协议明确权利义务和风险分担，约定其在一定期限和范围内投资建

设运营基础设施和公用事业并获得收益，提供公共产品或者公共服务。”第十五条，“实

施机构根据经审定的特许经营项目实施方案，应当通过招标、竞争性谈判等竞争方式

选择特许经营者”。据此，发行人蠡县项目的取得符合《基础设施和工用事业特许经营

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 

根据蠡县人民政府出具的《关于蠡县热电联产项目的证明》，发行人通过公开竞

争性方式取得蠡县热电联产项目的特许经营权，该项目取得程序合法合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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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关于铁岭项目、永城项目、蠡县项目的取得是否适用《招标投标法》和《政府

采购法》的分析 

根据当时有效的《招标投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 21 号）第三条的规

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进行下列工程建设项目包括项目的勘察、设计、施工、监

理以及与工程建设有关的重要设备、材料等的采购，必须进行招标：（一）大型基础

设施、公用事业等关系社会公共利益、公众安全的项目；（二）全部或者部分使用国

有资金投资或者国家融资的项目；（三）使用国际组织或者外国政府贷款、援助资金

的项目。前款所列项目的具体范围和规模标准，由国务院发展计划部门会同国务院有

关部门制订，报国务院批准。法律或者国务院对必须进行招标的其他项目的范围有规

定的，依照其规定。”根据当时有效的《招标投标法实施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

院令第 613 号）第二条的规定，“招标投标法第三条所称工程建设项目，是指工程以及

与工程建设有关的货物、服务。”据此，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本次可转债募投项目铁

岭项目、永城项目之投资行为，以及发行人取得蠡县项目特许经营权的行为，不属于

前述法规所规范的工程施工建设项目的勘察、设计、施工、监理以及与工程建设有关

的重要设备、材料等的采购行为，不适用前述《招标投标法》有关招标投标行为的规

定。 

根据《政府采购法》（2014 修正）第二条的规定，“本法所称政府采购，是指各

级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和团体组织，使用财政性资金采购依法制定的集中采购目录以

内的或者采购限额标准以上的货物、工程和服务的行为。”如前所述，发行人蠡县项目，

完全由发行人自行筹措资金并承担经营风险，不涉及财政资金的使用。如前所述，发

行人本次可转债募投项目铁岭项目、永城项目及蠡县项目，完全由发行人自行筹措资

金并承担经营风险，不涉及财政资金的使用，据此，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本次可转

债募投项目铁岭项目、永城项目之投资行为，以及发行人取得蠡县项目特许经营权的

行为，不适用前述《政府采购法》的相关规定。 

（三）核查意见 

经核查，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本次募集资金投资的铁岭项目、永城项目不涉及

特许经营权，该等项目经政府主管部门批准和发行人有权决策机构进行审批，项目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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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的程序合法。蠡县项目涉及特许经营权，该项目通过公开竞争的方式取得，并经发

行人有权决策机构进行审批，项目取得的程序合法。 

三、《反馈通知》之“二、一般问题”之“5. 公司存在租赁农村土地的行为。请申

请人上述行为是否符合法律法规及当地有关规定，是否经有权机关的批准（如需）并

履行相关登记或备案程序（如需），是否经村民会议或村民代表会议的表决或讨论通

过（如需），使用行为是否符合土地规划性质。请保荐机构和申请人律师发表核查意

见。” 

（一）核查程序 

1. 核查发行人及子公司正在履行的租赁合同、租赁房地产的权属证明； 

2. 核查发行人子公司明水环保和满城热电租赁农村土地的村民委员会和镇人民

政府批准同意的证明文件； 

3. 核查发行人子公司明水环保和满城热电租赁农村土地的规划用途证明文件； 

4. 抽查发行人及子公司正在履行的租赁合同相应的租金支付凭证； 

5．查阅发行人报告期的审计报告； 

6. 查阅发行人出具的说明； 

7. 网络查询发行人子公司明水环保和满城热电所在地的规划、国土主管部门网

站，查询明水环保和满城热电租赁土地是否存在违法违规的情形； 

8. 查阅明水环保和满城热电的国土资源主管部门出具的守法证明。 

（二）核查情况 

经核查，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发行人子公司明水环保和满城热电存

在租赁使用农村土地的情形。 

1. 明水环保和满城热电租赁使用农村土地的基本情况 

根据发行人提供的资料，发行人子公司明水环保通过向农户租赁使用明水县明水

镇互助村、农艺村合计拥有的 208.7 亩集体土地使用权，用作临时存放秸杆原料。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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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热电通过向保定市大册营水处理有限责任公司、保定市满城前进造纸有限公司、保

定金顺预拌砂浆制造有限公司租赁满城区大册营镇大册村拥有的 63.19 亩集体土地使

用权，用作存放燃煤原料。 

2. 明水环保和满城热电租赁使用农村土地的合规性分析 

（1）相关法律法规规定 

根据《土地管理法》第十五条的规定，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可以由本集体经济

组织以外的单位或者个人承包经营，从事种植业、林业、畜牧业、渔业生产。发包方

和承包方应当订立承包合同，约定双方的权利和义务。土地承包经营的期限由承包合

同约定。承包经营土地的单位和个人，有保护和按照承包合同约定的用途合理利用土

地的义务。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由本集体经济组织以外的单位或者个人承包经营的，

必须经村民会议三分之二以上成员或者三分之二以上村民代表的同意，并报乡（镇）

人民政府批准。第三十六条的规定，“非农业建设必须节约使用土地，可以利用荒地的，

不得占用耕地；可以利用劣地的，不得占用好地。禁止占用耕地建窑、建坟或者擅自

在耕地上建房、挖砂、采石、采矿、取土等。禁止占用基本农田发展林果业和挖塘养

鱼。” 

根据《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管理办法》第十五条的规定，承包方依法取得的

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可以采取转包、出租、互换、转让或者其他符合有关法律和国家

政策规定的方式流转。 

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做好农户承包地使用权流转工作的通知》第二条的规定，土

地流转的主要是农户，土地使用权流转必须建立在农户自愿的基础上。在承包期内，

农户对承包的土地有自主的使用权、收益权和流转权，有权依法自主决定承包地是否

流转和流转的形式。这是农民拥有长期而有保障的土地使用权的具体体现。任何组织

和个人不得强迫农户流转土地，也不得阻碍农户依法流转土地。 

根据《河北省农村土地承包条例》第十六条的规定，以家庭承包方式取得的土地

承包经营权可以依法采取转包、出租、互换、转让、入股或者其他方式进行流转。第

十八条规定，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不得改变土地集体所有性质，不得改变土地的农

业用途。第二十二条规定，以家庭承包方式承包的土地，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采取转

包、出租方式的，如受让方再行流转，应当经原承包方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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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河北省农业厅关于依法依规严格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监督管理的通

知》第一条的规定，《农村土地承包法》和中央文件明确规定，农村土地流转，应当

坚持平等协商、自愿有偿原则，承包方有权依法自主决定土地是否流转和流转的方式；

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强迫农户流转土地，也不得阻碍农户依法流转土地。 

根据《黑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关于妥善解决农村土地承包纠纷问题若干意

见的通知》（黑政办发[2004]17 号）第二条的规定，保护并鼓励农户依法、自愿、有

偿进行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 

综上，前述相关法律法规及地方性规定均认可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可以通过转

包、出租、转让或者其他符合有关法律和国家政策规定的方式流转，同时亦规定农民

集体所有的土地由本集体经济组织以外的单位或者个人承包经营的，必须经村民会议

三分之二以上成员或者三分之二以上村民代表的同意，并报乡（镇）人民政府批准。 

（2）明水环保和满城热电前述租赁行为是否符合法律法规及当地有关规定，是

否经有权机关的批准（如需）并履行相关登记或备案程序（如需），是否经村民会议

或村民代表会议的表决或讨论通过（如需），使用行为是否符合土地规划性质。 

①根据发行人提供的租赁合同、租赁决策证明文件，发行人子公司明水环保向农

户租赁使用明水县明水镇互助村、农艺村的集体土地使用权，该租赁行为取得了明水

县明水镇互助村、农艺村民委员会的同意，以及明水县明水镇人民政府的批准。满城

热电通过原承租人转租使用满城区大册营镇大册村的集体土地使用权，该租赁行为取

得了保定市满城区大册营镇大册村村民委员会的同意，以及保定市满城区大册营镇人

民政府的批准。 

②根据明水镇互助村民委员会、农艺村民委员会出具的《关于明水长青环保能源

有限公司租赁土地相关事项的说明》，明水环保向农户租赁使用明水县明水镇互助村、

农艺村的集体土地使用权时，征询了明水镇互助村、农艺村相关村民会议的意见，没

有村民表示反对。根据大册营镇大册村村民委员会出具的《关于广东长青（集团）满

城热电有限公司租赁土地相关事项的说明》，满城热电通过原承租人转租使用满城区

大册营镇大册村的集体土地使用权时，征询了取得了大册营镇大册村相关村民的同意

意见，没有村民表示反对。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发行人尚未取得明水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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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助村、农艺村、大册营镇大册村经村民会议三分之二以上成员或者三分之二以上村

民代表的会议表决文件。 

③根据明水县自然资源局出具的情况说明，以及明水县人民政府、明水县住建局、

明水县国土局网站查询，明水环保租赁的前述农村土地，原属于农用地（不属于基本

农田），明水环保租赁用于临时堆放麦秸杆原料，不存在因改变土地规划性质而受到

国土资源主管部门行政处罚的情形不存在改变土地性质的情形。 

根据保定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满城区分局出具的《证明》，以及保定市人民政府、

保定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网站查询，满城热电租赁的前述土地，不存在因改变土地规

划性质等违反土地管理法律法规或因此被行政处罚的情形。 

根据发行人的说明，明水环保和满城热电租赁的农用地用于临时堆放秸杆原料或

燃煤原料，不属于发行人主要生产经营用地，且占发行人生产经营用地面积比例较低，

若发行人无法继续租赁该等用地，发行人能够及时在相关区域内找到替代性的场所，

不会对发行人的财务状况和业务经营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三）核查意见 

综上，根据发行人提供的租赁合同和租赁决策证明文件，发行人子公司明水环保

和满城热电租赁农村，依法经土地所属村民委员会同意和镇人民政府批准，未能取得

相关村民会议三分之二以上成员或者三分之二以上村民代表的会议表决文件。根据前

述租赁土地所属村民委员会出具的说明，发行人子公司明水环保和满城热电租赁农村

土地征询了相关村民的同意意见。同时，相关国土资源主管部门出具了明水环保和满

城热电租赁农村土地不存在改变土地性质等违反国家土地管理相关法律法规或因此

受到行政处罚的证明。 

经核查，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子公司明水环保和满城热电租赁使用农村土地，

依法经土地所属村民委员会同意和镇人民政府批准，使用行为不存在因改变土地规划

性质而受到国土资源主管部门行政处罚的情形。明水环保和满城热电租赁的农村土地

不属于发行人主要生产经营用地，且占发行人生产经营用地面积比例较低，若发行人

无法继续租赁该等用地，发行人能够及时在相关区域内找到替代性的场所，不会对发

行人的财务状况和业务经营产生重大不利影响。（以下无正文） 



 

 

 

法律意见书 
 

7-2-15 

（本页无正文，为《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关于广东长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公开

发行 A 股可转换公司债券的补充法律意见书（一》的签章页。） 

 

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盖章） 

 

负责人：                         经办律师：        

      张学兵                                     全  奋 

 

 

 

经办律师：        

                                                      邵  芳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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